
                                                                                      

  

2018年，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按照《公

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股东大会所赋予的职责，密切关注公司的生产经营

活动，列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并针对公司的重大事项，及时召开监事会

工作会议，主要会议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2018 年 3 月 9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 34 次

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一）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条件的议案； 

（二）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三）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但不构成重组上市的议案； 

（四）关于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五）关于公司与贵阳金世旗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股权

转让协议》的议案； 

（六）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

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七）关于《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八）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相关审计报告、备考审阅报告、资产评

估报告的议案； 

（九）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的评估机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性、

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议案； 

（十）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的法

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十一）关于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摊薄即期回报情况及填补回报措施的议案； 

（十二）关于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

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十三）关于公司对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十四）关于公司与金世旗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担保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二、2018 年 4 月 2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 35 次

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一）关于审议公司《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二）关于审议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三）关于审议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四）关于审议 2017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五）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可解锁的议案； 

（六）关于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授予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

并注销的议案； 

（七）关于公司 2018 年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三、2018 年 4 月 26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 36 次

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一）关于审议公司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四、2018 年 5 月 21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 37 次

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一）关于终止《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及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 

 

五、2018 年 8 月 29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 38 次

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一）关于审议公司 2018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六、2018 年 10 月 28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 39

次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一）关于审议公司 2018年第三季度报告全文及其正文的议案。 



                                                                                          

 

   
                                                              

 

七、2018 年 11 月 21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 40

次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一）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八、2018 年 12 月 12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 41

次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一）关于解除中天城投集团有限公司和贵阳中天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100%

股权及资产转让协议的议案。 

 

九、2018 年 12 月 18 日以现场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七届监事会第 42

次会议，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一）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关键之年。尽管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严峻，但经济长期向好趋势没

有也不会改变。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9年，贵州要守好发展和生

态两条底线，推进三大战略行动，加快三大国家级试验区建设，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同步小康，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收官打下决定性基础，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国家战略奠定了行业坚实的发展基础，尤其是贵州



                                                                                          

 

   
                                                              

与全国城镇化率平均值之间的较大差距将给贵州房地产行业带来较大发展空

间。从贵州金融业的发展来看，金融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依然显著，区

域金融产业体系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较大。随着贵安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

区、保险助推脱贫攻坚示范区和政策性金融扶贫实验示范区建设的持续深入，

对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提出更高的要求，本土金融机构建设

和发展的需求更加迫切。 

2019年，公司牢牢把握中国经济将长期稳定向好这个基本面，遵循贵州省

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根本要求，紧抓贵州省强力推进三大

战略行动、着力加快三大国家级试验区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稳健推进公司各

项工作。通过适时检查公司财务和对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执行本公

司职务情况的监督，监事会成员一致认为： 

1.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积极开展各项生产经营

活动，运作合法、规范。 

2.公司董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本公司职务时，勤勉尽职，任

劳任怨，为公司员工做出了表率。同时，也没有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以及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3.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

规规范运作，没有发现内幕交易的行为，也没有损害股东的权益或造成公司资

产流失的情况。  

4.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审计报告。经监事会对 2018 年度财务报告认真审核后，认为：公司 2018 年



                                                                                          

 

   
                                                              

财务报告及审计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特殊普通合伙）所为公司出具的标

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成果。 

5.公司 2018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了公司内部控

制制度的建设及运行情况。 

 

公司监事会同意将《2018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提交公司 2018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中天金融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 年 4月 23 日 

    


